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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一群透過血緣、婚姻和認養，而存

有某種關係的團體（UN, 1998），為社會的主要構成

元素，承擔大部分個人經濟、生理及心理的相互照

護責任，若能發揮正常功能，進而可穩定社會秩序。

本文主要就相關指標的觀點探討我國家庭的福祉。 
 

一、 家庭與福祉的關聯性 

家庭是人類繁衍及養育下一代的主要場所，隨

時代的快速變遷及社會價值觀的轉變，諸如遲婚、

不婚、分居、離婚、晚育、不育及女性傳統照顧角

色式微等，均會造成家庭組織型態、結構及功能的

變化，進而影響個人及社會福祉。此外對單親家庭、

原住民家庭、獨居老人家庭、有身心障礙者家庭、…

等特殊家庭，政府應了解其特質，擬定相關社會福

利服務政策，提供特殊家庭支援照護系統，以減輕

該類家庭的沉重負擔。 

根據 OECD 在澳洲、丹麥及荷蘭等國進行有關

雙親參與勞動市場的研究指出，諸如托兒

（ childcare）、育兒之休假、租稅減免及津貼

（child-related leave and tax/benefit）等友善家庭政策，

有助於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間創造更好的平衡，具

有促進就業及增加家庭收入、推展性別權益、提升

兒童發展等效益，達成更大的社會福祉。 
 

二、 觀察指標 

本文使用 6 項指標觀察家庭領域的現況及趨

勢，包括：粗結婚率、粗離婚率、女性初婚平均年

齡、女性生育第 1 胎的平均年齡、女性勞動力參與

率及 3-5 歲幼兒學前教育入學率等。粗結婚率及粗

離婚率常用來衡量家庭組織的流入及流出量，是婚

姻概況的基本指標；女性初婚平均年齡及生育第 1

胎的平均年齡是反映家庭形成與生育趨勢的慣用指

標；女性勞動力參與率不僅反映婦女參與勞動市場

概況，並對家庭傳統支持照護功能產生影響；3-5

歲幼兒學前教育入學率用來衡量政府建構學前幼兒

保育照護網絡的強度。 

藉由上述重要指標，與 OECD 國家進步情形相

比較，期借鏡 OECD 國家近幾年推動之友善家庭政

策，使兩性在工作及家庭中取得更好的平衡，以避

免社會形成遲婚、晚育現象，進而造成少子化及低

就業，影響生活質量及永續發展。 
 

指標定義及來源 

指標 定義 來源 
粗結婚

率 

每千位人口數之結婚對數。 內政部 

粗離婚

率 

每千位人口數之離婚對數。 內政部 

女性初

婚平均

年齡 

初婚新娘年齡之平均數，係以五歲年齡

組組中點計算。 

內政部 

女性生

育第 1

胎的平

均年齡 

生母生第 1 胎平均年齡，係均以五歲年齡

組組中點計算。 

內政部 

女性勞

動力參

與率 

女性勞動力占 15 歲以上女性民間人口之

比率。 

行政院 

主計處 

3 - 5 歲

幼兒學

前教育

入學率 

托兒所收托 2-未滿 5 歲人口和幼稚園收

托 3-5 足歲人口占 3-5 足歲總人口比率。 

內政部 

教育部 

 

三、 整體概述 

由上述指標觀察可發現： 

（一）隨社經環境變遷，傳統婚姻觀念轉淡，我

國粗結婚率自 1980 年 9.9‰逐年下降至 

2009 年 5.1‰，與 OECD 國家中位數 5‰相

近；粗離婚率反呈逐步上升趨勢，由 1980

年 0.8‰增至 2009 年 2.5‰，高於 OECD 國

家中位數 2.2‰。 

（二）我國女性因受教育年數延長，初婚平均年

齡由 1980 年 23.8 歲延長至 2008 年 28.4 歲，

較 OECD 國家中位數 29.1 歲略低；加上女

性在職場發展機會增加，以及醫學科技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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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使女性對於受孕之自主權提高，致生第

1 胎的平均年齡亦由 1980 年 23.5 歲延後至

2008年 28.9歲，高於OECD國家中位數 27.9

歲，居高齡生育的前 30％國家組。 

（三）我國女性受惠於教育程度提升，加上經濟

自主意識抬頭，促使其積極投入勞動市

場，勞動力參與率由 1980 年 39.3％逐年增

加至 2009 年 49.6％，已有明顯提升，惟仍

較 OECD 國家中位數 53％為低，顯示我國

女性人力資源仍有開發空間。 

（四）隨著我國女性勞動力參與率增加，傳統擔

負哺育幼兒及照料家庭的觀念漸趨淡

化，托育需求亦與日俱增，2008 年我國 3-5

歲幼兒就讀公私立托育機構或幼稚園比

率 48％，較 2003 年增 7.3 個百分點。隨家

庭核心化及雙薪家庭增加，衍生家庭照護

缺口，政府應強化學前幼兒托育機制，提

供負擔得起且優質的托兒服務，以增進家

庭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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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是建構家庭組織的起點，更具有繁衍下一

代的基本功能，惟隨著社經環境快速變遷，傳統婚

姻價值觀逐漸改變，進而影響一國的人口結構、家

庭組成型態，亦牽動政府社會福利與相關政策的更

迭。本文由粗結婚率及粗離婚率的變動趨勢觀察我

國婚姻概況。 
 

一、現況與趨勢 

1980 年代因戰後嬰兒潮正值適婚年齡，我國粗

結婚率曾創下逾千分之 9 的高峰，其後隨教育程度

及個人意識提高，以及女性勞動力參與率和經濟獨

立性增強，使粗結婚率自 1980 年達 9.9‰之後即呈下

降趨勢，除 1999、2000年受千禧龍年影響跳升至 8.2‰

外，2009 年降至 5.1‰新低，2010 年雖略增為 6‰，

仍較 1980 年減少 3.9 個千分點。 

離婚則受國人婚姻觀念逐漸開放的影響，加以

女性經濟自主性提高，當遭逢婚姻破裂時，較以往

勇於擺脫婚姻，致粗離婚率呈逐步上升趨勢，2003

年達 2.9‰為最高；之後雖略反轉走低，但仍處 2000

年水準；2010 年離婚 5.8 萬對，較 1980 年增 3.3 倍，

粗離婚率 2.5‰，增 1.7 個千分點。 
 

我國粗結婚率與粗離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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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 

二、育齡婦女有偶率 

粗結婚率下降，粗離婚率上升，使 15-49 歲各

年齡組婦女有偶率均逐年下降，其中以較適合生育

之 25-29 歲年齡組降幅最大，2010 年有偶率僅 26.2

％，較 1990 年減少 39.5 個百分點，30-34 歲婦女有

配偶比率亦僅 54.9％，減 28.4 個百分點次之，20-24

歲組則因高等教育普及化，女性受教育年數延長，

推高結婚年齡，20 年來減少 20.2 個百分點，2010 年

有偶率僅 4.8％。各年齡組婦女有偶率長期下降的趨

勢，意味女性遲婚、乃至於不婚的現象已明顯浮現，

進一步對我國未來兩性婚配及總生育率變動產生的

可能影響，殊值注意。 
 

20-49 歲女性有偶率-按年齡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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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 

 

名詞解釋： 

◎ 育齡婦女：指 15-49 歲的婦女。 

◎ 各年齡組女性有偶率：指年底各年齡組女性有偶人數占該
年齡組女性總人數的比率。 

 

三、國際比較 

2009 年 OECD 國家尚有半數之粗結婚率高於

5‰，其中最高為土耳其 8.2‰，其次為美國、波蘭分

別為 7.1‰及 6.6‰，最低為盧森堡 3.5‰。我國 2009

年粗結婚率為 5.1‰，略高於 OECD 國家中位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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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30 個 OECD 國家相較，排名第 14 位，低於同地

處亞洲之南韓 6.2‰及日本 5.6‰。 
 

2009 年我國及 OECD 國家粗結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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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OECD、各國及歐盟統計局網頁。 
說    明：美國（不含路易斯安那州）、加拿大及英國均為 2008

年，愛爾蘭及墨西哥為 2007 年。 
 

1999-2009 年 OECD 國家粗結婚率除瑞典、土耳

其、波蘭、芬蘭及愛爾蘭等國仍呈增加外，餘多呈

下降趨勢，降幅以葡萄牙減 3 個千分點為最大，墨

西哥、美國亦分別減 1.9 及 1.5 個千分點。我國粗結

婚率 10 年來減 2.8 個千分點，降幅僅次於葡萄牙，

遠大於 OECD 國家中位數。 

1999-2009年我國及OECD國家粗結婚率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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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OECD、各國及歐盟統計局網頁。 
說    明：美國（不含路易斯安那州）、加拿大及英國均為 2008

年，愛爾蘭及墨西哥為 2007 年。 

 

2009 年 OECD 國家粗離婚率僅墨西哥、愛爾蘭

及義大利等 3 國低於 1‰，最高為美國 3.5‰，比利

時 3‰居次。我國 2009 年粗離婚率為 2.5‰，與 30

個 OECD 國家相較，屬於較高粗離婚率的 30％國家

組，亦高於 OECD 國家中位數 2.2‰，與加拿大、瑞

士、葡萄牙、南韓、芬蘭等國相當。 

1999-2009年間OECD 國家粗離婚率約半數呈現

上升，其中以西班牙增 1.2 個千分點為最大，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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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1.1 個千分點次之，另 10 個國家粗離婚率呈現下

降，以美國及紐西蘭降幅 0.6 個千分點最大；此外，

同期間芬蘭不僅粗結婚率增 0.9 個千分點，離婚率

同時減少 0.2 個千分點，實屬難得。10 年來我國粗

離婚率增 0.3 個千分點，增幅大於 OECD 國家中位

數，屬於粗離婚率增幅較大的 30％國家組。 
 

2009 年我國及 OECD 國家粗離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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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OECD、各國及歐盟統計局網頁。 
說    明：美國（資料不含加州、喬治亞州、夏威夷州、印地安

那州、路易斯安那州和明尼蘇達州）、英國、義大利、

希臘及法國等均為 2008 年；加拿大及愛爾蘭為 2007
年；墨西哥為 2006 年。 

1999-2009年我國及OECD國家粗離婚率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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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OECD、各國及歐洲聯盟統計局網頁。 
說    明：美國（資料不含加州、喬治亞州、夏威夷州、印地安

那州、路易斯安那州和明尼蘇達州）、英國、義大利、

希臘及法國等均為 2008 年；加拿大及愛爾蘭為 2007
年；墨西哥為 2006 年。 

 

國際資料的可比較性： 

各國粗結婚率與粗離婚率計算方法均相同，結婚及離婚資料均依

據合法行政登記為基礎，惟結婚和離婚的合法登記認定依各國規

定略有不同，如某些國家的結婚對數尚包含同性夫婦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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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婚年齡及女性生育第 1 胎的年齡是經常引用

的家庭狀況指標，前者可反映家庭形成的訊息，後

者可觀察生育的趨勢，其變化情形不僅可描繪出社

會變遷的脈絡，亦潛在影響家庭結構與家庭支持照

護功能。二項指標內涵除我國戶籍登記人口外，尚

包括未歸化但居留我國之外籍配偶，因此指標趨勢

亦受婚姻移民等影響。 
 

一、現況與趨勢 

我國兩性初婚平均年齡皆逐漸向後延，2010 年

男、女初婚平均年齡分別為 31.8 歲及 29.2 歲，均各

較 1980 年增 4.4 歲及 5.4 歲，顯示國人日益傾向晚

婚。 

長期以來，國人婚配仍不脫「男大女小」的傳

統制式思維，就兩性初婚年齡觀察，歷年男性初婚

平均年齡均高於女性，且近年來兩性初婚年齡有往

高齡拉近趨勢，2010 年兩性差距縮小為 2.6 歲，較

1980 年差距縮小 1 歲。 
  

初婚平均年齡─按性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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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 
 

隨著初婚年齡向後推延，加上醫學科技進步，

與兩性平權思想影響，使女性對於受孕時間的自主

權提高，致女性生育第 1 胎平均年齡由 1980 年 23.5

歲逐漸提高至 2010 年 29.6 歲，延後 6.1 歲。而近 10

年由於跨國婚姻熱潮消退，生育年齡後延速度較

1990~2000 年代明顯加快。 
 

女性生育第 1 胎平均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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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 

 

二、出生數按生母年齡別分 

就我國出生嬰兒之生母年齡組別分析，1980 年

生母年齡以 20-24 歲最多，占該年出生數的 40.8％，

至 1990 年及 2000 年生母年齡高峰為 25-29 歲，所占

比率分別為 45.4％及 37.9％，2010 年高峰再度後延

至 30-34 歲，占 39.3％，出生數按生母年齡分布的曲

線明顯向高齡組偏移，呈現越來越多女性傾向晚育

的現象。 
 

出生數結構─按生母年齡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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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 

 

家庭福祉之探討 
－初婚及頭胎生育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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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比較 

2008 年 OECD 國家女性初婚年齡僅土耳其低於

25 歲，而瑞士、瑞典、冰島、丹麥、挪威及法國則

均逾 30 歲，其中瑞士高達 32.1 歲。2008 年我國女

性初婚年齡為 28.4 歲，低於 OECD 國家中位數 29.1

歲，與 32 個 OECD 國家相較，高於美國，低於同屬

亞洲國家的日本及南韓。 
 

2008 年我國及 OECD 國家女性初婚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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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OECD、聯合國。 
說    明：美國為 2000 年，西班牙為 2002 年，墨西哥（所有女性

結婚平均年齡，不限第 1 次結婚）與土耳其、加拿大為

2003 年，南韓、日本為 2005 年，紐西蘭、英國、澳洲、

愛爾蘭為 2006 年，比利時、義大利為 2007 年。 
 

OECD 國家婚配亦有「男大女小」現象。觀察

2008 年 OECD 各國兩性初婚年齡差距，瑞士、南韓、

希臘、德國均超過 3 歲，紐西蘭 1.4 歲差距最小。

2008 年我國兩性初婚年齡差距 2.7 歲，與奧地利、

荷蘭及義大利相當，高於 OECD 國家中位數 2.4 歲。 
 

2008 年我國及 OECD 國家兩性初婚年齡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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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OECD、聯合國。 
說    明：美國為 2000 年，西班牙為 2002 年，墨西哥（所有女性

結婚平均年齡，不限第 1 次結婚）、加拿大為 2003 年，

南韓、日本為 2005 年，紐西蘭、英國、澳洲、愛爾蘭

為 2006 年，比利時、義大利為 2007 年。 
 

2008 年 OECD 國家女性生育第 1 胎平均年齡以

墨西哥 21.3 歲最低，餘均逾 25 歲，其中英國及德國

平均達 30 歲。2008 年我國女性生育第 1 胎平均年齡

為 28.9 歲，與荷蘭相當，高於 OECD 國家中位數 27.9

歲，與 32 個 OECD 國家相較，居較高齡國家組，惟

低於同屬亞洲的日本及南韓 29.1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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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我國及 OECD 國家 

女性平均生育第 1 胎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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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OECD。 
說    明：澳洲、丹麥、日本、南韓為 2005 年，墨西哥、美國、

比利時、法國、英國為 2006 年，加拿大、義大利為 2007
年。 

 

隨著醫學科技的進步及國際性別平權運動的推

展，1995 年至 2008 年間 OECD 國家女性生育第 1 胎

平均年齡亦普遍後延，以捷克增 4 歲幅度最大，匈

牙利 3.4 歲次之，墨西哥僅增 0.3 歲，增幅最小。2008

年我國女性生育第 1 胎平均年齡較 1995 年增 2.8

歲，明顯高於OECD國家中位數 1.5歲，與 29個OECD

國家相較，屬於增幅較大之國家組。 

1995-2008 年我國及 OECD 國家 

女性生育第 1 胎平均年齡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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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OECD。 
說    明：澳洲、丹麥、日本、南韓為 2005 年，墨西哥、美國、

比利時、法國、英國為 2006 年，加拿大、義大利為 2007
年。 

 

國際資料的可比較性： 

1. 各國兩性初婚平均年齡，均採其第一次結婚時的年齡計算，惟

墨西哥係採結婚者平均年齡（非限第一次結婚）；另結婚的合

法登記認定依各國規定略有不同，如某些國家的結婚對數尚包

含同性夫婦資料。 

2.OECD 國家女性生育第 1 胎平均年齡係以單齡資料計算；而我

國以五歲年齡組資料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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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組織中，女性向來被定位為擔負哺育子

女及照料家庭的重要角色與功能，雖女性勞動參與

率逐年增加，「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觀念仍普

遍存在，造成投入職場的已婚女性面臨工作與家庭

的雙重壓力，因此，政府與企業能否為女性創造友

善的勞動環境及條件，降低未婚女性進入家庭的機

會成本，為影響女性婚育意願的因素。 
 

一、現況與趨勢 

我國女性隨著教育程度提升，加上經濟自主意

識增強，促使其積極投入勞動市場，勞動力參與率

逐年增加，2010 年為 49.9％，較 1980 年增加 10.6 個

百分點，反觀男性因退休年齡提前，勞動力參與率

呈逐年下降趨勢，2010 年降至 66.5％，較 1980 年減

少 10.6 個百分點，兩性勞動力參與率差距已見縮小。 
 

兩性勞動力參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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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二、按教育程度別 

若按教育程度別觀察女性勞動力參與率，國中

及以下者因已逐漸邁入退休年齡，2010 年為 28.7

％，較 1980 年減 8 個百分點，高中職、大專及以上

分別為 53.8％及 65.6％，則較 1980 年增 9.5 個百分

點及 12.6 個百分點，顯見我國女性勞動人力素質在

教育機會普及後，亦相對大幅提高。 
 

女性勞動力參與率-按教育程度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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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三、按年齡組別 

若就各年齡組女性勞動力參與率觀察，隨著高

等教育的推展，受教育年限延長，女性勞動力參與

率高峰由 1980 年及 1990 年的 20-24 歲推移至 2000

年及 2010 年的 25-29 歲；惟受傳統性別角色的牽絆，

部分女性婚育後，為承擔較多照料家庭責任，而選

擇退出勞動市場，致 30 歲後各年齡組別勞動力參與

率呈現逐漸下降走勢，惟因婚育婦女就業環境已漸

改善，下降幅度已見減緩。 
 

女性勞動力參與率-按年齡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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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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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按婚姻狀況別 

若按婚姻狀況別觀察，2010 年有配偶或同居狀

態的女性勞動力參與率達 49％，較 1980 年增 16.8

個百分點。兩性勞動力參與率差距在未婚時並不明

顯，然一走入婚姻後，男性勞動力往上竄升，女性

反轉下降，差距驟然拉大，2010 年差距 23.5 個百分

點，顯示婚姻確實影響女性參與勞動市場的意願，

惟與 1980 年差距 56.8 個百分點相較，已有明顯的改

善。 
 

女性勞動力參與率-按婚姻狀況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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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2010 年我國有偶婦女勞動力參與率以尚無子女

者達 69.9％為最高，有未滿 6 歲子女者勞動力參與

率降為 60％，俟子女進入小學後則回升至 69.6％，

顯示有無子女及子女年齡均會影響婦女投入就業市

場的意願。 

另 2010 年尚無子女的有偶婦女勞動力參與率

與有未滿 6 歲子女者差距為 9.9 個百分點，已較 1991

年縮小 6.2 個百分點，意味女性因婚育而退出勞動

市場的情形減緩，但在女性仍承擔大多數家庭責任

下，亦較以往有更多的職業婦女面臨職場盡職、家

庭盡責的兩難困境，政府與企業能否為女性營造友

善的勞動環境與條件，是提升女性勞動力參與率與

婚育率的重要關鍵。 
 

有偶婦女勞動力參與率-按子女狀況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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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五、國際比較 

2009 年 OECD 國家中，僅有土耳其及義大利女

性勞動力參與率低於 40％，冰島達 71.7％最高，挪

威 63％居次，先進國家女性經濟獨立程度相當高；

我國女性勞動力參與率為 49.6％，雖高於日本 47.9

％，惟仍低於 OECD 國家中位數 53％及鄰近的南韓

50.1％，顯示我國女性人力資源仍有擴展空間。 

隨著國際婦女運動推展，女性受教育機會提

高，自 1980 年至 2009 年 OECD 各國女性勞動力參與

率普遍增加，以愛爾蘭增 25 個百分點增幅最大，西

班牙 21.1 個百分點次之，僅 7 個國家反呈下降，其

中愛沙尼亞及波蘭減幅逾 10 個百分點。我國 20 年

來增 10.4 個百分點，大於 OECD 國家增幅中位數（8

個百分點）、美國（7.3 個百分點）、南韓（6.6 個

百分點）及日本（0.4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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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我國及 OECD 國家女性勞動力參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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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國際勞工組織（ILO）。 
 

國際資料的可比較性： 

我國及 OECD 國家的勞動力參與率統計均依循國際勞工組織

（ILO）之定義，但實務上各國處理勞動力調查的方式可能略有

差異，勞動力參與率水準可能受到調查設計及作法不同而有所影

響。 

 

1980-2009 年我國及 OECD 國家 

女性勞動力參與率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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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國際勞工組織（I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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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學前教育入學率是最近幾年來 OECD 國家

常引用的家庭福祉指標，根據 OECD 在澳洲、丹麥

及荷蘭等國進行有關雙親參與勞動市場的研究報告

指出，負擔得起且優質的托兒服務，可以幫助就業

中的父母在工作與家庭間創造更好的平衡，進而使

生活更美滿，是重要的家庭友善政策之一。 
 

一、現況與趨勢 

因文化與傳統觀念使然，我國早期學齡前幼童

照顧責任主要由家庭負擔，惟隨社經環境及家庭結

構轉變，家庭核心化及雙薪家庭增加，職業婦女無

法獨力承擔對幼童照護責任，使托育需求與日俱增。 

然我國正規的托育服務尚未廣泛普及，2009 年

3-5 歲幼童就讀公私立托育機構或幼稚園比率為 49

％，雖較 2003 年增加 8.3 個百分點，然仍有過半幼

兒照顧功能須由家庭提供，致許多女性必需在婚育

後離開職場，造成人力資源浪費。 
 

3-5 歲幼兒學前教育入學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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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教育部。 
 

2010 年有工作能力而未就業之女性中，有未滿

6 歲子女因需要照顧家人而未就業者高達 91.3％，

較子女均在 6 歲以上（59.5％）及尚無子女者（44.5

％）高出甚多，顯示幼兒照顧需求為婦女未能進入

勞動市場之主因，如何協助女性重返或續留職場，

並能兼顧工作及家庭，為各國均須積極面對的課題。 
 

二、按性別和地區分 

若按性別觀察，近年兩性幼兒學前就讀公私立

托育機構或幼稚園比率差異不大，2009 年 3-5 歲男

童僅較女童略高 1.1 個百分點，顯見隨著時代演變

及性別平權觀念推展，女性自幼受教育機會幾乎與

男性均等。 
 

3-5 歲幼兒學前教育入學率─按性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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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教育部。 
 

2009 年按各縣市就讀公立托育機構及幼稚園之

學前幼兒比率觀察，金門縣、連江縣、澎湖縣、臺

東縣及花蓮縣等離島或偏遠縣市因幼童人數較少，

加上公立機構比率較高，致幼童就讀公立比率均逾

5 成，另新興都市近年來人口持續遷入，加以公立

托兒所及幼稚園擴建不及，致幼兒就讀公立機構比

率較低，其中以臺中市就讀公立托育機構及幼稚園

比率僅 15.3％為最低，臺南市 23.4％居次。 

 

 

 

 

 
 家庭福祉之探討 

－幼兒學前教育入學率 

  
 家庭福祉之探討 

－幼兒學前教育入學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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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學齡前幼兒就讀公立托育機構及幼稚園

比率─按縣市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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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教育部。 

 
三、國際比較 

不同國家間幼兒入學率的差異反映了各國在提

供幼兒托育服務、托育津貼、育兒休假制度及其他

鼓勵婦女工作等措施與文化、家庭結構上的差異。

2008 年約三分之二的 OECD 國家 3-5 歲幼兒學前教

育入學率逾 7 成，其中法國、比利時、西班牙、義

大利等國近乎普及入學，而土耳其入學率 23.8％最

低。我國因國情使然，長輩親友照顧幼兒甚為普遍，

加上付費之家庭式褓姆尚無法納入統計，致 2008 年

進入托育機構或幼稚園就讀的幼童比率為 48％，遠

低於 OECD 國家中位數 79.7％，位居後 30％國家組。 

政府於今（2011）年起陸續推動包括建構完整

學前托育制度、擴大弱勢兒童補助，以及全國五歲

幼兒就讀公私立幼托園全部免學費等三大兒童福利

政策，積極落實整合托育及社會保障制度，避免女

性在家庭與職場間辛苦擺盪，以增進家庭福祉，進

而提高婚育意願，期有效解決少子化及工作人口短

缺的問題。 

2008 年我國及 OECD 國家 

3-5 歲幼兒學前教育入學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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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教育部、OECD family database。 
說    明：加拿大為 2006 年。 
 

國際資料的可比較性： 

1.OECD 估算 3-5 歲幼兒學前教育入學率的資料主要來自 UOE 教

育資料庫（由 UNESCO、OECD 及 EUROSTAT 聯合參與的跨組

織資料蒐集），係指以學前教育中心或學校為基礎，並滿足兒

童教育或發展所需之學前教育方案，屬國際教育分類第 0 級，

惟部分國家如澳洲、愛爾蘭、紐西蘭及英國等，4-5 歲即可進

入小學方案（屬國際教育分類第 1 級），亦納入統計範圍；另

北歐國家及德國係採公務資料。 

2. 由於資料來源及蒐集方法不同，致國際資料可比較性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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